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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启动学生资助工作11年累计发放资金100.53亿元，资助学生1777.34万人次

贫困学子别发愁 资助政策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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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 特
约记者韩小雨 实习生叶润田）今天下午，省
教育厅召开2018年学生资助政策新闻发布
会，介绍了2007年以来我省学生资助工作成
果和现行学生资助政策。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省学生
资助工作自2007年启动以来，通过建立和完
善资助政策体系，加大地方财政投入，提高资
助工作管理水平等措施，推动全省建立起以
政府为主导、学校和社会积极参与的覆盖学

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资助范围实现了“三个全覆盖”，即各个学
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全覆盖，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
入学。

截至2017年底，我省在学前教育、义务
教育、普通高中、中职教育、高等教育等各教
育阶段累计资助的资金总额为100.53亿元，
资助学生1777.34万人次。资助金额从2007
年的1.48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15.85亿元，

增长了近十倍，年均增幅26.76%。资助学生
人数从2007年的113.49万人次增长至2017
年的193.85万人次，增长了70.81%，年均增
幅5.5%。其中，累计发放的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为20.05亿元，占资助总额的19.94%。

（1）新生入学资助项目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对中西部地
区（含海南省）家庭经济困难新生一次性
发放路费及短期生活补助，省内院校录
取的每生500元，省外院校录取的每生
1000元

（2）国家助学金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后可申请国
家助学金，平均每生每年3000元

（3）国家奖学金

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本

专科二年级以上（含二年级）在校生，每
生每年8000元

（4）国家励志奖学金

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从
二年级起可申请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
每人每年5000元

（5）海南省优秀贫困大学生奖学金

每年奖励在我省高校就读的750名
优秀贫困学生，每生每年4000元

（6）勤工助学

贫困学生到校后可以向学校或学院

提出勤工助学申请

（7）服兵役国家资助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生，
国家补偿学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或代
偿国家助学贷款；在读学生（含新生）服
役期间，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
如自愿复学（或入学），可获学费减免，每
生每年不超过8000元

（8）退役士兵教育资助

对退役一年以上、考入全日制普通
高等学校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每学年
学费资助最高不超过8000元

（9）直招士官资助

直接招收为士官的高校学生，国家
补偿学生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或代偿国
家助学贷款，每生每年不超过8000元

（10）师范生公费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西
南大学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的公费师
范生，在校期间不缴纳学费、住宿费，补生活
费。海南师范大学、琼台师范学院等省属师
范院校每年定向培养免费师范生，免除学
费、住宿费，补助生活费每生每年6000元

5 普通高等教育阶段

各学段部分资助政策
生活费补助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幼儿、适
龄孤儿和残疾幼儿（简称“三类幼儿”）
可享受不超过3年的，平均资助标准为
每生每年750元的生活补助

省地方性特惠资助
除上述生活费补助外，建档立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
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家庭学生每人
每年可领取1000元生活费补助

已获得贫困残疾人教育扶持项目补助资金的，即福彩公益金，不享受该项资助

全面免除城
乡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学杂费、教
科书费

1.普通高中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
金平均标准为每生每
年2000元。我省国家
助学金分2档，1档为
困难学生，资助标准每
生每年1500元，2档为
特殊困难学生，资助标
准每生每年2500元

3 普通高中阶段

1.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
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获
得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每生每年2000元

2.我省每年奖励1500名二年级以上（含
二年级）在校优秀学生，奖励标准每生每年
2000元

3.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
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供养学生在获得国家
助学金的基础上，还可享受生活费补助，每
生每年3500元。同时，一、二年级学生可获
得教材费补助，补助标准每生每年400元。
住宿费补助每生每年600元。已享受免教

材费政策的不再享受教材费补助，已获得
“雨露计划”补助资金和贫困残疾人教育扶
持（福彩公益金）项目补助资金的不再享受

4.我省对在公办中职学校就读的所有正
式学籍全日制在校生实行免学费。民办中
职学校符合免学费条件的学生，按照当地同
类型同专业公办中职学校免学费标准给予
补助。学费标准高出补助标准时，可向学生
收取差额费用；学费标准低于补助标准时，
按照学费标准给予补助

5.全日制正式学籍涉农专业一、二年级
在校生免除住宿费和教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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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义务教育阶段

4 中职教育阶段

全省各地资助中心联系电话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
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学习生活费用品费
补助，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400元，用于校服、学习资
料和交通费等支出

●伙食费补助，小学生
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2000
元，初中生资助标准每生每
年2500元

家庭经济困
难寄宿生生活补
助：小学生资助
标准每生每年
1000元，初中生
资助标准每生每
年1250元

教育扶贫移民学
生：可在寄宿生生活补
助基础上，同时获得交
通费补助，资助标准每
生每年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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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档立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
农村低保家庭学
生、农村特困救助
供养学生生活费补
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1000元，住宿费和
教材费补助标准为
每生每年1000元

2.免除在公办普通高中就读的
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含
非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
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
助供养学生）学杂费

在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
批准的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上述学
生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普通高中免
学杂费标准给予补助，不足部分学
校可继续向学生收取

已获得高中贫困残疾人教育扶持
项目补助资金的，即福彩公益金，不再
补助生活费、住宿费和教材费

已享受普通高中免住宿费和教材费
政策的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少数民族
学生，不再补助住宿费和教材费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大部分市县所辖中职学校已实行“四免一补”政策，即免学费、
住宿费、教材费和作业本费，补助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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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奖学金

奖励特别优秀的研究生。其中
硕士生每生每年2万元，博士生每生
每年3万元

学业奖学金

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覆盖面、等
级、奖励标准和评定办法由各高校确
定，标准不超过同阶段研究生国家奖
学金标准的60%

国家助学金

硕士生每生每年不低于6000元，
博士生每生每年不低于13000元

儋州：23311915
陵水：83333016
文昌：63220853
临高：28262599

海口：66296899
三亚：88657820
琼海：62813690
万宁：62236389

定安：63806108
屯昌：67812403
白沙：27727287
保亭：83666208

东方：25526250
澄迈：67600449
昌江：26623198
乐东：85593399

琼中：86231243
五指山：86639236
洋浦经济开发区：28829767

海南省学生资助咨询热线电话：
66529459
36666210
6651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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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

近年来，临高县人民法院始终以维
护社会正常管理秩序、保障人民群众身
心健康为目标，认真履行刑事审判职
责，严厉打击毒品犯罪，积极参与禁毒
综合治理。

去年“6·26”国际禁毒日当天，临高
县人民法院依法对4宗毒品犯罪案件
进行当庭集中公开宣判，4名被告人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4年不等。

在集中公开宣判现场，临高县人民
法院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庭
审和宣判，彰显了法院严厉打击毒品犯
罪的力度和决心，为净化青少年成长环

境，维护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司法保障。

积极探索
毒品犯罪案件审判新机制

临高县人民法院积极探索毒品犯
罪案件审判新机制，建立与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联动机制，确定刑事审判庭、
少年审判庭专审毒品犯罪案件，着力提
高审判人员能力，创新审判工作机制。

此外，法院通过邀请上级法院资深
法官举办业务培训班、组织举办刑事法
官专业会议等形式，提高毒品犯罪案件
审判队伍的专业化水平，确保毒品案件
的审判质量。

增强禁毒宣传教育实效性

临高县人民法院加大禁毒宣传工
作力度，每年举行不同主题的“公众开
放日”活动，通过分发禁毒宣传资料、
展示禁毒工作图片、接受咨询、现场释
疑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禁毒知识。同
时，法院还会挑选一些典型案例在学
校、社区、农村以案讲法，提升禁毒宣
传效果。

今年6月22日，临高县人民法院将
一起毒品犯罪案件放在校园审理，为临
高县第二中学近千名师生上了一堂生
动的“禁毒课”。

庭审过程中，为达到以案普法的效

果，审判长结合案件特点释法说理，对
被告人和旁听人员进行了法制教育，希
望同学们以此为戒，远离毒品，珍爱生
命，达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目的。

临高县人民法院在做好审判工作
的同时，将扶贫与普法宣传相结合，组
织刑事法官到扶贫定点帮扶村临高新
盈镇洋所村开展下乡法律宣传活动，增
强村民的防毒拒毒意识。

临高县人民法院院长李华敏表
示，临高县人民法院将牢牢把握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主线，严格依法
从严从快审理好毒品犯罪案件，为建
设平安临高、和谐临高、法治临高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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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人民法院创新审判工作机制，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多形式开展禁毒宣传

多管齐下 坚决打赢禁毒攻坚战
自我省开展禁毒

三年大会战以来，临高
县人民法院认真贯彻
落实省委、省高院、县
委工作部署，严厉打击
毒品犯罪，加强禁毒法
治宣传教育，坚决打赢
禁毒攻坚战。共受理
毒品案件267件，审结
249件，判处259人。

临高县人民法院将法庭“搬进”校园，给师生们
上了一堂生动的“禁毒课”。 临高县人民法院供图


